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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方建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董事意见 

 

各位董事： 

根据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上市公

司治理准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、

规章以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，我们作为本公司的独立董事，对以下关

联交易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一、关于公司拟与浙江物产国际进行相关业务整合的独立董事意见： 

在公司董事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前，我们已认真审阅了有关议案

的内容，并对本次关联交易表示认可。现我们就本次关联交易发表如

下独立意见： 

1、本次关联交易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

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体现了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。公司董事

会审议和表决该议案的程序合法有效，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。 

2、公司通过与控股股东浙江物产国际贸易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浙江物产国际”）签署相关业务整合协议的形式进行业务整合,将有

效理顺公司与浙江物产国际之间的业务分工合作体系，培育和优化公

司冶金供应链业务能力，减少关联交易，最大程度上消除产生同业竞

争的基础，从而增强公司发展后劲，保持公司经营的独立性。 

3、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，不存在损害公司

及全体股东，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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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关于公司拟托管经营浙江物产国际下属贵州亚冶铁合金有限

责任公司的独立董事意见： 

在公司董事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前，我们已认真审阅了有关议案

的内容，并对本次关联交易表示认可。现我们就本次关联交易发表如

下独立意见： 

1、本次关联交易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

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体现了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。公司董事

会审议和表决该议案的程序合法有效，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。 

2、公司托管经营控股股东浙江物产国际下属贵州亚冶铁合金有

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贵州亚冶”）符合公司主营业务发展的需要，

交易价格以2008年6月30日贵州亚冶经审计后净资产的10%作为年度

固定回报金额，并可根据银行同期利率水平的调整而适当调整，相对

于贵州亚冶历年平均盈利水平，交易价格公允、合理。 

本次关联交易可为公司钢铁业务提供新的资源渠道，培育和优化

公司冶金供应链业务能力，有效回避同业竞争，理顺公司与控股股东

的业务体系。 

3、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，不存在损害公司

及全体股东，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三、关于公司拟获得浙江物产国际提供的委托贷款的独立董事意

见： 

在公司董事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前，我们已认真审阅了有关议案

的内容，并对本次关联交易表示认可。现我们就本次关联交易发表如

下独立意见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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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本次关联交易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

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体现了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。公司董事

会审议和表决该议案的程序合法有效，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。 

2、本次控股股东浙江物产国际向公司提供委托贷款，将直接增

强公司资金实力，有效支持公司业务开展，促进公司尽快做强做大。 

3、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，不存在损害公司

及全体股东，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 

独立董事：周明臣、余臻荣、张泾生、胡小龙 

 

 

 

二○○八年七月九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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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方建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非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董事意见 

 

各位董事： 

根据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上市公

司治理准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、

规章以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，我们作为本公司的独立董事，对以下非

关联交易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一、关于怀化南华物资储运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独立董事意见： 

1、本次交易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和《公

司章程》的规定，体现了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公司董事会审议

和表决该议案的程序合法有效，拟采取的公开挂牌交易方式公平公

正。 

2、本次交易对于盘活公司存量资产，改善公司经营资金紧张状

况，促进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将产生积极影响。 

3、本次交易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

体股东，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二、关于处置公司与汽贸发展、一汽贸易三方共有资产的独立董

事意见： 

1、本次交易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和《公

司章程》的规定，体现了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公司董事会审议

和表决该议案的程序合法有效，拟采取的公开挂牌交易方式公平公

正。 

2、本次交易有利于盘活公司存量资产，提高资产使用效率，改

善公司经营资金紧张状况，促进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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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本次交易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

体股东，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三、关于发放公司原任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2008年1-7月

报酬的独立董事意见： 

1、本次公司发放原任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2008年1-7月报

酬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

定，体现了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公司董事会审议和表决该议案

的程序合法有效。 

2、鉴于公司已于 2008 年 6 月 20 日完成换届工作，经公司董事

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议，根据公司 2008 年上半年的经营情况，拟

按照 2008 年 5 月 30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

《关于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 2007 年度报酬的决定》和 2008

年 6 月 20 日公司 200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《关于公司董事、

监事 2007 年度报酬的议案》确定的原则，发放公司原任董事、监事、

高级管理人员 2008 年的报酬，时间为 2008 年 1—7 月(其中继续留任

人员结算时间为 2008 年 1-6 月，2008 年 7 月起按新任职务和新的管

理办法执行)。新任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管理办法另行

制定。 

3、本议案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

股东，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 

独立董事：周明臣、余臻荣、张泾生、胡小龙 

 

 

二○○八年七月九日 
 


